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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卓胜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深圳交易所关注函的独立意见 

 

江苏卓胜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2日收到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出具的《关于对江苏卓胜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的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2020〕第 524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公司及

相关中介机构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并对关注函中提及的问题进行了回

复。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在认真审阅了有关资料后，对

深圳交易所关注函的相关问题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问题 1. 结合公司收入确认政策、主要产品的委托生产、销售发货和收入确

认周期，以及主要客户订单签署、预计销售发货、确认收入情况及对应时间节

点等，详细说明你公司 11 月 30 日披露激励计划时，公司 2020 年营业收入是否

已经基本确定、设定 2020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考核指标显著低于 2020 年前三季

度已实现营业收入增长率的原因及合理性，以及将其作为第一个归属期考核年

度、后续归属期营业收入累计值的均值考核组成部分是否客观公正、清晰透明，

是否有利于股权激励作用的发挥。 

经核查认为：公司产品委托生产的周期视产品制程、产品复杂程度、供应商

排产计划等不同而有所差异，主要介于75天～130天之间。预计销售发货周期视

客户所需求产品的库存情况而定，库存充足时可以即时发货，如果库存不足则视

情况相应延长。由于年初以来，集成电路行业受新冠疫情与国际形势的影响，国

内外原材料市场变动加剧，晶圆产能稀缺，手机终端厂商主要配件的供应均受到

不同程度影响，而手机所需的完整器件配套将直接影响客户对公司产品的需求和

采购。同时，5G通信技术的商业化落地带来新一轮的换机潮，消费者需求不断提

升，这导致手机终端厂商的主要配件采购变得更为紧张，以致公司今年第四季度

的订单及实际发货量具有不可控性和不确定性。 

另一方面，公司客户结构在第四季度出现变化，下游客户市场占有率分布改

变导致公司部分手机终端客户的需求可能会转移至其他终端品牌，由于公司已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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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绝大部分安卓主流手机厂商客户，长期看公司的总体经营稳定性不会受到较大

影响。但短期而言，客户结构的变化将使得其他客户的采购预测和订单需求情况

受到影响。手机终端客户结构还有进一步变化的可能性，因此最终落实到实际的

订单需求仍具有不确定性。 

公司射频前端芯片的下游应用领域主要为移动智能终端产品，节假日对移动

智能终端产品消费的影响会传导至本行业，且本行业的季节性波动早于下游移动

智能终端产品的季节性波动，因此第三季度通常是行业销售旺季。截止 2020 年

前三季度，公司营业收入达到 19.72 亿元，同比增长 100.27%。若 2020 年考核

指标顺利实现，公司全年业绩将再创新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就是人才及技术，

为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薪酬体系的激励作用，公司有必要及时

透过长期股权激励机制对公司当前薪酬体系形成恰当补充。公司通过多元化激励

机制，增加员工的归属感，使核心人才个人利益与公司利益更紧密地捆绑，驱动

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公司将 2020 年营业收入作为第一个归属考核年度可以有

效体现激励计划的及时性，提振核心员工士气，有利于公司更好地保留和吸引人

才。 

 

问题 2. 根据考核指标测算，你公司 2020 年第四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5.23 亿

元、3.72 亿元激励对象即可按 100%、80%获取股份。请结合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历年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占比情况、2020 年第四季度需实现营业收入的同比增长

情况、以及行业周期性发展特征、同行业可比公司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占比情况

等，详细说明公司 2020 年第四季度需实现营业收入目标设置的合理性，是否符

合公司实际情况。 

经核查认为: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第一个归属考核年度以 2020 年公司营业

收入为考核指标，分为两个归属比例等级分别对应 24.9545亿元、23.4421亿元

的营业收入。若公司能够完成此次激励计划完整归属的业绩考核指标，则第四季

度营业收入占比达 2020 年全年营业收入的 20.96%，与 2017 年度、2018 年度维

持在同等水平，与公司近三年均值并无较大偏差。公司 2019 年四季度属于业绩

爆发期，基数较高。考虑到公司营业收入规模实现连续快速增长，第四季度需要

实现的营收占比达全年的 20.96%已经客观体现了公司的成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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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提供的历年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占比情况、同行业可比公司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占比情况，我们认为公司 2020 年第四季度需实现的营业收入目标占全

年比重未明显低于公司历史水平。公司 2020年第四季度需实现的营业收入目标

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三年均值的中位数和平均数，主要系手机市场受季节性消费

影响较为明显，公司客户通常于第三季度大规模提货，从而在四季度有所回落。

因此公司第四季度的营收占比情况符合市场规律和公司的实际情况，具有合理

性。公司此次业绩考核目标设置合理，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有助于促进公司竞争

力的提升，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利益。 

 

问题 3.结合上述答复进一步充分论证相关业绩考核指标设置的科学性、合

理性，以及是否存在刻意降低业绩考核指标向相关人员输送利益的情形，是否

损害上市公司股东利益。 

经核查认为:本次激励计划的业绩考核指标以 2019年的营业收入值为基数，

2020-2023年度的营业收入累计值均值增长率分别不低于 65%、80%、100%、120%。

若公司能够顺利完成 2020 年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按照本次激励计划的完整

归属限制性股票要求，公司 2020-2023 年营收增长率考核目标定比 2019 年基数

（15.1239亿元）的增长率分别为 65%、98%、138%、184%。按照考核目标值测算，

激励计划最后一个考核年度 2023 年营收目标为 2019 年营收的 2.84 倍，营收规

模绝对值亦明显提升。我们认为该业绩考核目标是具有合理性及挑战性的。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的人员范围为公司中层管理人员及技

术（业务）骨干人员，并且授予对象无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亦无公司实际

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近亲属参与激励，激励对象没有参与激励计划的

决策。激励对象需在完成公司设置的个人层面的考核目标前提下持续努力提高公

司业绩水平以获得市场对公司的认可从而实现个人收益增长，与股东利益一致。

因此，相关业绩考核目标的设定不存在向相关人员输送利益的情形，不会损害上

市公司股东利益。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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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江苏卓胜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深圳交易所关注

函相关问题的独立意见》之签字页） 

 

 

全体独立董事签字： 

 

 

 

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宋健 

 

 

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徐伟 

 
 

 

 

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徐逸星 

 
 

 

 

 

 

 

 

 

2020年 12 月 7日 

 

 

 

 


